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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检测前“精心准备”瞬间排放取证难 评分审验办法未出台

公交车“黑尾巴”何时能斩断
关于城区内部分公交车排放黑色“毒尾气”的问题，本报曾在今年的4月25日以《等的是车 不是“烟雾弹”》

和8月15日以《黑烟冒不完“尾巴”切不断》为题，阐述了城区内的部分公交车常常会排放出大量黑烟，而在这连

续数月中，也有不少市民反映，称在马路上骑电动车时经常会受到黑烟的“洗礼”。

针对公交车排放“黑尾气”的问题，记者也曾两次采访过市环保部门的相

关负责人，该负责人明确表示目前只要是排放黑烟的公交车辆，仅就环保这一

项，肯定是不合格的。

日前，记者再次给市环保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打去电话，针对记者
所反映的问题，他说道：“现在来
看，针对目前城区内公交车排放黑
烟的问题，想要根除，还是应当从
源头来控制，尽快淘汰这些黄标车
辆，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该负责人接着说道：“环保部门
只是负责公交车每年的尾气检测，
并没有进行路查的权力，根据《山
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行驶
的机动车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排气
污染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维修，处二百元罚
款。’所以应当由交管部门加大路查
的力度，让黄标车寸步难行，这样
更会加快对此黄标车的淘汰力度。”

随后，该负责人表示：“目前针对
公交车排放黑烟的问题，也不能过分
地信赖一年一次的尾气检测，并不能
说检测的当天过了，这一年其他时间

的尾气都能够达标。因为每次公交
车来检测时都是成批前来，不排除这
之前对公交车辆做了一些‘精心准
备’。”

“对于该问题，在市民保持监督
的情况下，还是应当由环保、交通、交
管三个部门共同努力，市财政部门也
应尽快出台淘汰黄标车的补贴政
策。”该负责人说道。

☞ 环保部门：对公交车尾气的问题应由三部门同时努力

随后，对于环保部门负责人提出
的说法，记者又采访了市公安机关交
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他介绍：“根据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中所提的规定，交管部门只是对在行
驶过程中有黑烟的公交车辆进行处

罚，但就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公交车
排放黑色尾气的现象，主要还是在起
步以及突然加速时才会出现。而且
就算是城区内的部分公交车辆在行
驶过程中有排放黑烟的现象，由于都
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交管部门也存在

取证难的问题。”
随后，该负责人又说道：“目前来

看还是以环保部门检测为主，在路上
检查车辆的交警只要看到其车辆上
已标有环保检验的合格标志，一般都
不会检查或处罚。”

☞ 交管部门：尾气为瞬间排放 取证困难

接着，记者对此事也采访了市交
通部门，相关负责人给记者出示了一
份在 2012 年由枣庄市环境保护局、
枣庄市交通运输局等六部门联合下
发的《枣环发［2012］74号》文件，其中
规定了每个部门的相关责任，其中对
于交通部门的工作任务是与环保部

门做好配合，从 2012年 11月 1日起，
对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
车，不予办理营运机动车定期审验合
格手续。在确定我市获准开展机动
车维修企业的名单后，要向社会公
布。

随后，该负责人还表示，目前

所有办理营运手续的车辆在年度审
验时，若无环保部门的检验合格标
志的，一律不予审验。“大部制改革
后，公交转由交通部门管理，但目
前还未出台公交评分审验的具体办
法。”

（记者 马高超）

☞ 交通部门：目前尚未出台公交评分审验的具体办法

水杉有植物王国“活化石”之称。在峄城区底阁镇，有一
条二三里长的“水杉路”，道路两侧四五百株30余年树龄的水
杉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蔚为壮观。树荫处凉风习习，行走
其中似天然氧吧，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 （记者 孔浩 摄）

峄城有条“水杉路”


